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开展，进一步提高党的组织生活质量，现将 5 月份主题党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习研讨
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
《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上级下发的政策文件,开展交流研讨。要组织党员紧盯自身查摆出的问题不足，制定整改措施，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理念信念。
二、活动安排
1.开展一次警示教育。全区警示教育会召开后，要按照本单位学习教育重点任务清单安排召开警示教育会，开展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引导党员、干部深刻反思“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等根本问题，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2.开展一次“学习身边榜样”活动。各级党组织要结合近期“两优一先”推荐工作，开展一次“夸夸我们身边的榜样”座谈交流会，通过“榜样讲、讲榜样”，教育引导党员主动深入学习身边优秀个人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榜样事迹和崇高精神，汲取榜样力量、激发奋进动能，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区建设注入持久精神动力。
3.开展一次灾害风险防范宣讲。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积极履行社会职责，精心组织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灾害风险防范基本知识宣讲、灾害应对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广大党员、群众增强应急避险意识，掌握实用的应急逃生技能，增强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素养。
三、相关要求
1.强化安排部署。各党（工）委要聚焦活动主题，立足实际，精心研究制定方案，丰富活动形式，切实增强活动的实效性和吸引力。要严把舆论导向，加强对各类活动的引导、规范和管理，要对所辖党支部活动的谋划、组织进行全流程把关，力戒形式主义，严防“低级红”“高级黑”问题。
2.做好结合文章。各党（工）委要拧紧责任链条、狠抓工作落实，突出创新实干、主动担当作为，主题党日要注重结合本单位中心工作，把活动成效转化成干事创业、担当履职的实践成果，持续补短板、扬优势、挖潜力，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展现担当。
[bookmark: _GoBack]3.探索创新形式。各党（工）委要结合实际，注重增强仪式感、参与感、现代感，多用基层党员群众喜欢听、听得进的语言，多组织基层党员群众爱参与、能参与的特色活动，切实增强活动的实效性和感染力。要用好“灯塔—党建在线”、各类新媒体等网络平台，做到线上线下相结合，以信息化手段增强实效性。
